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类金融业务投资计划 

 

为巩固提升原有类金融业务，着力拓展新业务，充分发挥公司类金融各业务

工具协同效应，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特制订 2017年度公司类金融业务投资计

划如下： 

一、全年投资业务额 

至 2017年末投资余额（公司出资）不超过 12亿元。 

 

二、业务范围与品种（包括但不限于） 

     1、信托、基金、资管计划等。 

     2、对外长期投资。 

对外长期投资主要指股权投资、非股权类项目投资、第三方合作投资项目等，

包括：出资与其他经济组织及自然人成立合资公司进行的股权投资；以合同形式

进行的非股权类项目；项目合作中或有的受让债权行为。 

3、私募基金管理，通过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方式开展财富管理业务，

其它财富委托管理业务。 

4、证券投资。 

     5、其他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投资性业务。 

    

三、相关风控措施 

类金融各类投资业务均列入公司的风控体系，无论是项目审批、资金审批、

合同审批均按公司风控要求操作。对项目投前、投中以及投后，进行全方位的治

理监管、现场监管、报表监管。并严格审核与客户项目合作协议条款，深度参与

项目日常管理。通过以上措施，强化风险系统性控制能力，促进业务健康运行。 

 

   四、投资计划的制定和审批 

1、公司根据宏观环境变化和企业自身资源情况制定和调整年度投资计划，

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2、公司可根据资本市场情况、公司经营计划，谨慎决定对公司参与的资产

管理计划等投资产品全部转让、部分转让或受益权转让，若交易产生的利润达到

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50%，仍可继续交易。 

3、公司可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对部分投资产品做出提前购买其资产

管理计划收益权或到期回购承诺的决定。 

4、 股东大会批准后，拟由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该计划额度内决定类金

融业务的投资行为和资产处置行为。 

 

2017 年度公司类金融业务将在现有的担保、租赁、典当、财富管理业务基

础上，继续探索和创新投资产品，优化类金融业务结构。整合优化公司资源，发

挥各工具间的协同效应，实现公司存量资金的增值管理，推进类金融业务新发展。 

 

以上投资计划经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有效期自 2016 年度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新的年度计划日止。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4 日 

 


